
湖南师范大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学科名称：翻译硕士专业学位（学科代码：055101 笔译）

一、学科简介

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是 2007 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 23 次会议批准设置的一

个专业学位类别。该专业学位以口译和笔译为主要类型，以商务、科技、法律、教育、外

事、文化、旅游等跨国交流为主要翻译活动。根据不同的翻译类型、语对或翻译领域，该

专业学位可设置不同专业方向，如英汉口译、英汉笔译、国际会议传译、文学翻译、实用

翻译等。该专业领域已从传统的语言转换和跨文化交流扩大到翻译与本地化管理、语言技

术工具开发与应用、语言服务与企业国际化、语言服务业人才培养、多语言会议的组织与

管理等应用范畴。

湖南师范大学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点拥有英汉笔译和英汉口译两个方向，分别于 2007

年 6 月及 2008 年 6 月获准开设；其中，英汉笔译方向为全国翻译硕士专业第一批 15 个试

点培养单位之一。为加强该学位点建设，学校成立了“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委员会”及“翻

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中心”。

该学位点充分利用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翻译理论与实践方向科学学位研究生培养经验，

遵循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基本规律，紧密联系省情、国情，为湖南及国家培养

一批德、智、体全面发展、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及提高国家国际竞争力的需要、适应国家

经济、文化、社会建设需要的高层次、应用型、专业性口笔译人才。本学位点与湖南人民

出版社、湖南省人民政府外事侨务办、隆平高科、湖南省贸促会、远大集团等近十家的政

企事业单位签订了实践实习基地协议，学生实践平台丰富多样。

二、培养目标

该专业学位借鉴国外高层次翻译专门人才培养的经验，紧密结合我国国情，特别是

结合我国翻译实践领域和语言服务行业的需求和发展，培养具有宽阔的国际视野、深厚的

人文素养和良好的职业道德，具备较强的双语能力、跨文化能力、口笔译能力、思辨能力

和创新能力的高层次、应用型、专业化的翻译人才。应掌握扎实的双语知识、翻译技能、

百科知识和信息技术知识等基础知识和相关专业知识。



三、专业方向及简介

笔译方向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理论和方法解决文化、科技、商务翻译实践问题的能力；

具有中型翻译项目的设计能力、组织能力、管理能力和评价能力；运用语料库和翻译软件

进行计算机辅助翻译的综合能力；能基于翻译实践撰写翻译实践报告、实验报告或翻译研

究论文。

四、学制与学习年限

学制从 2016 年改为 3 年，学习年限为 2-4 年（不含休学时间）。硕士研究生提前毕业

要求参见《湖南师范大学关于研究生提前毕业及延长学习年限的有关规定》。

休学创业的硕士研究生，学习年限可适当延长。

五、培养方式

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并接受导师组的集体指导。导师需同时对硕士

研究生的业务和思想进行指导和教育。

六、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毕业最低学分要求：

毕业

总学分

课程学分 学术

活动

学分

实践

环节

学分总学分
公共必修课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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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31 5 10 10 6 4 5

笔译方向研究生课程安排如下：

组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授课方式 考查方式 备注

专业实践 实习和比赛 80 5.00 4 实习 考查 必修

学术活动 学术交流与学术报告 4 考查 必修

公共必须

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32 2.00 1 面授讲课 考查 必修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6 1.00 1 面授讲课 考查 必修

408011001 中国文化基础 32 2.00 1 面授讲课 考查 必修

专业必修

课

408031005 基础笔译 32 2.00 1 面授讲课 考查 必修

408021007 英汉对比与互译研究 32 2.00 1 面授讲课 考查 必修

408022008 非文学翻译 32 2.00 2 面授讲课 考查 必修

408022009 文学翻译 32 2.00 2 面授讲课 考查 必修

408022010 翻译学导论 32 2.00 2 面授讲课 考查 必修

方向限选

课

408032005 基础口译 32 2.00 1 面授讲课 考查

必选 10
学分

408032006 中外翻译简史 32 2.00 1 面授讲课 考查

408032007 计算机辅助翻译 32 2.00 2 面授讲课 考查

408032008 翻译批评 32 2.00 3 面授讲课 考查



408032009 旅游翻译（笔译） 32 2.00 4 面授讲课 考查

任意选修

课

408041001 二外 32 2.00 1 面授讲课 考查

至 少 选

6 学分

408041002 公共演讲 32 2.00 1 面授讲课 考查

408042010 翻译技术导论 32 2.00 2 面授讲课 考查

408042011 经贸翻译 32 2.00 2 面授讲课 考查

408041004 跨文化交际 32 2.00 2 面授讲课 考查

408042012 戏剧翻译 32 2.00 3 面授讲课 考查

408041007 翻译学文献研究 32 2.00 3 面授讲课 考查

七、其他培养环节
1.个人培养计划

硕士研究生应在入学 1 个月内，在导师的指导下制定个人培养计划。个人培养计划应

包括课程学习、实践环节和学位论文等计划。个人培养计划由导师组审查通过后报学院及

研究生院备案。培养方式采取导师负责制，以过程管理的方式，对学生进行学术和实践上

的指导和检查，检查评估表格定期上交。

2.学术活动

学术活动占 4 分。在读期间，硕士生应听取不少于 10 场由学校、学院、实验室、学位

点组织的高水平学术讲座；具有独立查阅文献和进行学术写作的能力；同导师进行一定量

的学术讨论。

3.实践环节

实践环节占 5 学分，分为翻译实践和翻译比赛。翻译实践要求硕士生利用所学知识服

务社会发展，服务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可以是社会调查、外语咨询、外事活动口笔译、

公益劳动等。翻译比赛包括各类的口笔译比赛，根据学生参与和取得的成绩进行等级评定。

实践环节成绩分为“优秀、良好、中等、及格、不及格”五级，由接受研究生实践单位和指

导教师综合评定，要求在第五个学期末前完成。

本专业强调翻译实践能力的培养和翻译案例的分析，翻译实践贯穿教学全过程，要求

学生在学期间至少有 15 万字以上的笔译实践。

4.中期考核和延迟毕业。

硕士研究生在论文开题前（第四学期初）进行中期考核，成绩不合格的学生根据一定

的淘汰比率延迟毕业，具体要求参见《湖南师范大学研究生中期考核实施管理办法》。

八、学术论文发表
根据《湖南师范大学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的有关要求和研究生培养方案的有关规

定，翻译硕士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是否要求发表论文，学校不做统一规定，由学院根据

学科特点自行确定，报研究生处备案。

九、学位论文

(一) 论文形式

学位论文写作时间一般为一个学期。学位论文可以采用以下任何一种形式：

1. 翻译实践报告：学生选择真实的笔译实践活动，或在导师的指导下，选择不少于

10000 汉字中文或外文的文本，进行原创性笔译，并就翻译的过程写出不少于 5000 词的实

践报告；

2. 翻译实验报告：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就笔译的某个环节展开实验，并就实验结果进

行分析，写出不少于 15000 词的实验报告；



3. 翻译研究论文：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就翻译的某个问题进行研究，写出不少于

15000 词的研究论文。

学位论文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中文或者外文撰写，行文格式符合学术规范。

学位论文采用匿名评审制。论文评阅人中至少有一位是校外专家。学位论文须经至少

2 位论文评阅人评审通过后方能进入答辩程序。答辩委员会至少由 3 人组成，其中必须有

一位具有丰富的笔译实践经验且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

(二) 论文撰写程序

1．论文开题报告

硕士研究生一般应于第四学期初完成开题报告。开题报告的时间与论文答辩的时间间

隔原则上不少于 10 个月。开题报告具体要求参见《湖南师范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

实施管理办法》。

2．论文预审

论文预审是指对研究生学位论文初稿进行的预评审，具体要求参见《湖南师范大学研

究生学位论文预审管理办法（试行）》。

3．论文评阅与答辩

论文评阅与答辩的具体要求详见《湖南师范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评阅实施办法》、《湖

南师范大学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


